
已婚妇女，不管是否在男方处分有承包地，必须作为共

有人进行登记；夫妻双方都可以作为户主进行登记。

桃江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相关要点

1 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

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2
离婚或丧偶妇女，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

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

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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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嫁女”的权益保护问题，
在我省甚至全国都是一个普遍存
在的现象。其实，从 2004 年起，
全国两会中，切实维护农村妇女
土地权益的相关提案从未间断。
各省也纷纷出台措施和办法，亟
待破题农村“外嫁女”困局。

广东：为“外嫁女”立法
2007 年， 广 东省人 大 常 委

会审议通过《广东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
法》，该办法对“外嫁女”权益
作出了明确规定，“不得以结婚、
离婚、丧偶为由，阻挠、强迫农
村妇女迁移户籍和侵害其合法权
益”；“农村经济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中的妇女，结婚后户口仍在原
农村经济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
或者离婚、丧偶后户口仍在男方
家所在地，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
章程义务的，享有与本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

2008 年 3 月，广东省佛山市
南海区专门成立了“南海区解决
农村外嫁女及其子女权益问题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年 6 月，
南海区委、区政府出台了《关于
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
嫁 女”及其子女合法权 益的意
见》，在该文件中，首次提出要
贯彻男女平等原则，按照“同籍、
同权、同龄、同股、同利”的“五
同原则”进行股权配置。

南海区的“外嫁女新政”还
规定：严禁户籍不变因婚姻状况
变化而人为随意地剥夺农村“外
嫁女”及其子女的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资格，或中途停止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农村“外嫁
女”及其子女的股份分配。

海南：统一“ 外 嫁 女”
司法裁定标准

2010 年 11 月 18 日，三 亚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392
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规范审理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分配
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统一了裁
判标准和法律适用的尺度。该指
导意见明确规定，“外嫁女”未取
得其他保障前，村民资格不能取
消，她们和原户口所在地村民一
样享有同等权利。裁判标准适用
五类“外嫁女”，包括嫁农女性村
民（即“农嫁农”）及其子女，嫁
城女性村民（即“农嫁非”）及其
子女，离婚、丧偶的女性村民及
其子女，嫁入本村户口也迁入的
内嫁女，农村入赘婿等等。

根据指导意见，认定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般原则
是，以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
活关系，并依法登记所在地常住
户口作为判断的形式要件；以需
要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为基
本生活保障为实质要件，综合考
虑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
大趋势等各种因素分析判断。

桃江县土地确权试点：
妥善处置 7 起女性土地
权益纠纷

今年 7 月起，齐心村作为湖南
省农村土地确权颁证试点县桃江
县的 试 点村， 对 12 个村民 小组、
每个农户的原责任制人口、现有人
口全面摸底造册，为确权颁证中妇
女权益维护提供了直接清晰的依
据。

64 岁的村委会老会计刘德保
参与了整个摸底调查和信息台账的
整理。

刘德 保说，在得知方丽荣的
情况后，他从村里搭车前往桃江县
城，辗转多次，找到了方丽荣的工
作地，送去了更新了信息的“摸底
表”。

桃江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
副局长张珏多说，土地确权试点工
作中，当地政策鼓励支持离婚妇女
土地权益的重新确定和变更登记，
明确“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
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
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
承包地”。

“外嫁女”的权益也得到了明
确保障 ：“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
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
其原承包地。”

同时，政策 鼓励女性在婆家
确权，“已婚妇女，不管是否在男
方处分有承包地，必须作为共有人
进行登记；夫妻双方都可以作为户
主进行登记”。

“我县先后制定出台了《桃江县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
证妇女权益维护试点工作方案》、

《桃江县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中妇女权益维
护工作实施意见》等文件，对全县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妇女权益
维护工作原则、任务、步骤 、要
求进行了明确。”桃江县妇联主席
刘跃芝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由于方丽荣与前夫的婚姻已
经结束，原来她作为‘共有人’登
记的土地，应该进行变更登记。”
刘德保说，经过与前夫一家的协商，
方丽荣与儿子一起可以分得 2 亩左
右的土地，她将不再是丈夫名下土
地证上的“共有人”，而是可以与儿
子单独开户。

从“共有人”到被夫家“泼出
去的水”再到“承包方”，回头看
自己“身份”的跌宕起伏，方丽荣

方丽荣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前几年，
村里会直接从国家下发
的粮食直补中统一扣除
自己参加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所需要缴纳的钱。
如今没了地，方丽荣只
得自己想办法，因为“即
便是这几十元，他（前
夫）家也不肯代扣我的
那份”。

“我当初想，婚离了，
地肯定就是要不回来了
的，所以不想去争。”离
婚后的 5 年，方丽荣一
直默默忍受着失婚失地
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直
到村里开始土地确权我
才知道，我是有资格分
得土地的”。

■妇联声音

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有利社会发展
彭迪 （湖南省妇联权益部部

长）
我国农村妇女已经占农业生

产力的 65% 以上，是推动农村农
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
量，农村妇女基于土地承包和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能否获得有
保障的财产权利，直接关系着农
村深化改革的进程。保障农村妇
女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是保障妇
女人权、促进其自身发展的必然
要求。

在现实中，受传统习俗的影
响，农村妇女因婚姻变迁导致承
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比较
突出。根据 2010 年第三期中国妇

女社会地位调查湖南数据显示，
有 12.6% 的农村女性没有属于自
己名下的土地资源。土地承包权
益的丧失，直接影响到妇女在土
地拆迁中获得补偿的权益。在我
省妇联系统的信访接待中，“外嫁
女”群体上访的情况尤为突出。

益阳的工作是一个成功的探
索，为我们的维权工作提供了很
好的范例。在全省确权工作全面
展开的过程中，我们将推广他们
的成功经验，帮助更多的农村妇
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促进农
村社会的和谐发展，推动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

■链接

就农村“外嫁女”维权问题，本报曾多次报道呼吁，如今，我们终于
看到了可喜的进步：除了郴州市苏仙区通过司法途径帮助“外嫁女”解决
土地权益纠纷，桃江县、澧县、新田县作为试点推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更是让“外嫁女”的土地权益得到了有力的政策
保障。在此过程中，各部门积极参与、紧密配合，下大力气推动政策落实；
妇联系统更是不遗余力，为女性权益鼓与呼。

不让“村规民约”左右法律权威，这也是法治中国大势所趋。除了湖南，
我们欣喜地看到，其他省（区、市）也在通过不断完善法律、出台新政来
保障女性权益，让男女平等的口号落到了实处。我们相信，随着此类政策
的不断铺开，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因此受益。

■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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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月娥的丈夫刘德保参与了此次
土地确权试点工作，她也跟着对农村妇
女的土地权益有了更多认识。

如今才觉得心头稳当了一点。
齐心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主任彭国军表示，三个多月来，村
支两委、妇联工作人员及时发现
了村里 7 起妇女土地权益矛盾纠
纷，经多方努力，她们的权益得以
明确——在土地承包方面与男性
村民享有同等权利，这都将在接下
来新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证上得以体现。

接下来，齐心村将会 请 专业
人员进行实地测量，颁证工作或将
在明年展开。而对方丽荣来说，只
有拿到证，才算将土地实实在在抓
牢了，“那样我腰板都能直一些”。

从源头维护
妇女土地权益

一直以来，在土地承包经营权
上，农村妇女的一生中往往要经历
一次以上的漂泊。

2002 年《土地承包法》出台前，
中国许多地方的农村，每隔几年就
会进行一次承包关系的调整，俗称

“生增死减”。简单地说，就是张家
的老人去世了，得把他名下的那份
承包地让出来，交给李家新出生的
孩子或新娶进家门的媳妇。

2002 年，《土地承包法》作出
规定，“承包期间，发包方不得调
整承包地”，俗称“生不增，死不减”。
但这项政策下难免出现新的问题：
有的家庭老人去世、女儿出嫁，人
均占有的耕地越来越多；有的家庭
生了小孩、娶了媳妇，人均占有耕
地面积越来越少。

所以，很多村庄里，仍会每隔
几年偷偷调整一次土地承包关系。

在此过程中，农村妇女在娘家
的土地收益往往会由于外嫁而不复

存在，或者因婚姻解体而导致失去
在夫家时的共有土地，导致“两头
空”。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
征用，农村利益格局发生调整，土
地承包权演化为股份分红、福利分
配，个人收益所得的“蛋糕”越来
越大，资源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

全国妇联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
地位调查显 示，2010 年，没有土
地的农村妇女占 21%，比 2000 年
增加了 11.8 个百分点。其中，因婚
姻变动而失去土地的占 27.7%，而
男性仅为 3.7%。  

由于丧失土地或土地权益被
侵害，与此相关的纠纷和案件也
层出不穷。2000 年到 2007 年，全
国妇联接待的妇女土地权益投诉
案件 数 量 达 到 10927 件。2011 年
全国妇联受理妇女土地权益信访
投诉 1267 件次，比 2010 年上升了
62%。

要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必
须彻底消灭私底下的地块调整，推
动对权利清晰度需求更高的承包
经营权抵押贷款——它在十七届
三中全会后成为农村改革热词，更
是要求进一步厘清和稳固承包关
系。

在此背景下，确权登记的大幕
拉开。

在今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湖南
省省委一号文件新闻发布会上，我
省明确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工作的总体安排：今年，选择三个
试点县，在县域范围内全面完成确
权；明年，在全省范围内推开确权；
2017 年，全省范围内基本完成确
权工作。

为了从源头保障妇女在确权登
记中获得合法权益，我省各级妇联
积极推动和参与确权登记工作，在
宣传培训、摸底调查、核对土地承
包相关信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据了解，桃江县浮邱山乡齐心
村有土地 3441 亩，总人口 3356 人，
其中女性 1727 人。该村妇代会主
任莫小平介绍，在项目启动时的第
一次动员大会上，参加座谈的村民，
包括很多女性，对强调妇女权益相
关信息的汇总、更新工作的意义并
不十分清楚。通过妇联的宣传，以
及该村主动上门处置妇女土地纠
纷，该村妇女的维权意识，以及村
民的法律认识都发生了改变。

（上接 A04 版）

郴州：司法维权；益阳：土地确权——

让农村外嫁女脚踏实“地”


